
附件1：
2016届宁波市初中毕业学生升学体育集中考试项目评分标准

（男）

	项目

分值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1000米跑

（分秒）
	100米

游泳

（140秒）
	50米跑（秒）
	立定

跳远（米）
	一分钟跳绳

（次）
	掷实

心球（米）
	篮球运球投篮（秒）
	引体

向上

(个)

	10
	3’25”
	100米
	7”1
	2.46
	180
	9.80
	20
	10

	9
	3’35”
	90米
	7”3
	2.38
	170
	9.20
	24
	9

	8
	3’45”
	80米
	7”5
	2.30
	160
	8.60
	32
	8

	7
	3’55”
	70米
	7”7
	2.22
	150
	8.00
	38
	7

	6
	4’05”
	60米
	7”9
	2.14
	140
	7.40
	43
	6

	5
	4’15”
	50米
	8”1
	2.06
	130
	6.80
	48
	5

	4
	4’25”
	40米
	8”3
	1.98
	120
	6.20
	53
	4

	3
	4’35” 
	30米
	8”7
	1.90
	110
	5.60
	57
	3

	2
	未在4’35”内跑完全程不得分
	25米
	9”3
	1.82
	100
	5.00
	61
	2

	1
	
	未游完25米不得分
	9”7
	1.70
	90
	4.40
	69
	1


（女）

	项目
分值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800米跑

（分秒）
	100米

游泳

（160秒）
	50米跑（秒）
	立定
跳远

（米）
	一分钟跳绳

（次）
	掷实心球（米）
	篮球运球投篮（秒）
	一分钟仰卧

起坐

(个)

	10
	3’10”
	100米
	8”1
	1.97
	170
	6.70
	26
	50

	9
	3’20”
	90米
	8”3
	1.89
	160
	6.30
	32
	46

	8
	3’30”
	80米
	8”5
	1.81
	150
	5.90
	40
	42

	7
	3’40”
	70米
	8”7
	1.73
	140
	5.50
	46
	38

	6
	3’50”
	60米
	8”9
	1.65
	130
	5.10
	51
	34

	5
	4’00”
	50米
	9”1
	1.57
	120
	4.70
	56
	30

	4
	4’10”
	40米
	9”5
	1.49
	110
	4.30
	61
	26

	3
	4’20” 
	30米
	9”9
	1.41
	100
	3.90
	66
	22

	2
	未在4’20”内跑完全程不得分
	25米
	10”5
	1.33
	90
	3.50
	70
	18

	1
	
	未游完25米不得分
	10”9
	1.21
	80
	3.10
	85
	14


注:不到上限,则按下限计分。

注：（1）游泳测试在50米游泳池进行，并配备救生员。考生应着泳衣，戴泳帽。测试时从起点处手扶池壁开始（不得跳水），泳姿不限。考生可采用任何转身动作，但须手或脚碰池壁转身，到终点时手碰池壁为结束。考生在游泳测试进程中，手不能握水道线等支撑物，脚不得触地，也不得使用鼻塞以及脚蹼等助游工具。
（2）游泳测试按游泳裁判法规执行。测试成绩按考生成绩下限计算，未完成25米的考生不能得分。每人测试一次。
（3）考生一经检录并已参加过测试，不得再申请缓测。
附件2：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游泳测试规则

    1.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参加集中考试，并在考试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如自行放弃考试项目，则该项目作零分处理。

2.考生凭本人《北仑区2016届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游泳测试登记表》进入考试场地。

3.考生进入考试场地后，须遵守各项规定，尊重裁判及工作人员，听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安全、有序、认真完成考试。

4.考生一经检录并已参加过测试，不得再申请缓测。

5.因身体原因不适合参加体能（耐力）项目考试的学生，不得参加游泳项目测试。

6.女生例假期间、集中考试前发病或受伤者（须有二级以上医院证明）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参加集中测试的考生可以申请缓测，但必须事先向所在学校办理缓测手续，由学校持相关材料向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申请缓测，经核准后予以缓测。

7.严禁各类舞弊行为，不得有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行为。发现各类舞弊行为，经核实论证，取消该考生舞弊项目成绩，成绩为零分，并通报考生所在学校。

附件3：

北仑区2016届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游泳测试考生登记表

	所在学校
	
	照  片
（须报名学校盖章有效）

	中考报名序号
	
	

	姓名
	 
	

	性别
	 
	

	游泳测试
成绩记录
	测试成绩
	得分
	裁判签名

	
	
	
	

	
	
	
	

	申请缓考理由：
            考生签字：             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医院证明（二级以上医院）
    （证明材料请贴附此框内）

	校医（或考场医生证明）：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考试领导小组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4：

北仑区2016届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游泳测试汇总表

学校：                 （盖章）

	序号
	中考报名序号
	姓 名
	性别
	班级
	考试成绩
	得分
	备注

	
	
	
	
	
	
	
	

	
	
	
	
	
	
	
	

	
	
	
	
	
	
	
	

	
	
	
	
	
	
	
	

	
	
	
	
	
	
	
	

	
	
	
	
	
	
	
	

	
	
	
	
	
	
	
	

	
	
	
	
	
	
	
	

	
	
	
	
	
	
	
	

	
	
	
	
	
	
	
	

	
	
	
	
	
	
	
	

	
	
	
	
	
	
	
	

	
	
	
	
	
	
	
	

	
	
	
	
	
	
	
	

	
	
	
	
	
	
	
	

	
	
	
	
	
	
	
	

	
	
	
	
	
	
	
	

	
	
	
	
	
	
	
	


注：请各校以电子表形式于6月26日前上报区教育局教育业务科，邮箱：hyy@bledu.etn.cn或通过QQ传送。


